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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屆「長庚文學獎」徵文比賽辦法

1、 主辦單位：長庚大學
2、 承辦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
3、 舉辦宗旨：為提升本校學生文學創作風氣，以厚植人文素養、強
化長庚辦學精神及職場倫理、涵泳道德情操為宗旨
4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、但應屆畢業生於6月底前投稿，仍具參賽資格
5、 徵稿項目：
(1) 短篇小說組：五千字至二萬字
(2) 散文組：二千字至四千字
(3) 新詩組：四十行以內（含空行）
6、 獎勵：
(1) 短篇小說組
第一名：一名，獎金二萬元，獎狀一幀
第二名：一名，獎金一萬元，獎狀一幀
第三名：一名，獎金八仟元，獎狀一幀
佳  作：三名，獎金每名參仟元，獎狀一幀
(2) 散文組
第一名：一名，獎金一萬元，獎狀一幀
第二名：一名，獎金八仟元，獎狀一幀
第三名：一名，獎金六仟元，獎狀一幀
佳  作：三名，獎金每名貳仟元，獎狀一幀
(3) 新詩組
第一名：一名，獎金一萬元，獎狀一幀
第二名：一名，獎金八仟元，獎狀一幀
第三名：一名，獎金六仟元，獎狀一幀
佳  作：三名，獎金每名貳仟元，獎狀一幀
收稿事項：
(1) 收件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4年10月12日(日) 24:00截止。
(2) 收件地點：管理大樓八樓通識教育中心「人文科教學觀摩室」或擲入本中心信箱區「文學獎投稿信箱」。
(3) 收件規格：文稿不得書寫作者姓名或筆名，請以word檔A4
規格直式橫書，文字請使用標楷體（12號字）書
寫，並填寫活動網頁下載之「報名表」。
(4) 投件方式：兩項擇一
1、紙本報名：紙本作品一式三份，填妥報名表，連同電子檔
（光碟）逕交或郵寄本中心「文學獎投稿信箱」。
    2、電子報名：傳送作品、報名表（需含照片圖檔）電子檔至：
D000020488@cgu.edu.tw，以收件電腦時間為準。
       為避免可能疏失，上述投件方式必須收到承辦單位回覆通
       知，始完成報名程序。
(5) 篇數限制：每人限投二組，每組限投一篇。
(6) 電子檔規則：舉例如下
1、報名表：[image: ]中醫一 李大明 報名表
2、作品檔：[image: ]中醫一 李大明 實習日記 新詩組
(7) 來稿請於信封註明「長庚文學獎徵文稿件」、投稿人「姓名」及「應徵項目」，無論入選與否，恕不退件。
7、 評選方式：邀請各專業教授及作家擔任評審委員。
(1) 初審：114年10月下旬完成。(論述組初審即完成決審)
(2) 決審：114年11月底前完成，採公開決審評委會議方式進行。
8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
(1) 承辦單位保留修改徵文及活動辦法之權利。
(2) 參選作品不得一稿多投或修改得獎舊作，且須未曾發表者，得獎作品經發現資格不符、代筆或抄襲等，一律取消得獎資格，追回獎金、獎狀，並需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(3) 作品如未達水準，得由決審委員決定某一獎項從缺，或變更獎項名額。
(4) 預定於12月舉行頒獎典禮（確切時間將公佈於活動網站），得獎者未到場，且未請人代理出席領獎者，一律取消得獎資格。
(5) 所有入選作品，發表權、轉載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得獎者另須提供較詳細之個人資料、生活照及得獎感言，需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繳交。
(6) 得獎人獎金依本國稅法規定需扣繳所得稅（稅額以當年度財政部調整公佈為準）；另因應政策規定，個人所得總獎金超出新臺幣二萬元(含)者，亦代扣1.91%作為健保補充保費。並由得獎人提供獎金收據所需之印花稅票。
(7) 有關長庚文學獎最新消息，請至通識教育中心-文學獎網頁查詢或洽聯絡人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學科孫毓蓮助理（分機3588，電子信箱：D000020488@cgu.edu.tw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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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八 屆 「長庚文學獎」 徵 文比賽 辦法     壹、   主辦單位：長庚大學   貳、   承辦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  參、   舉辦宗旨：為 提升 本校學生文學創作風氣，以 厚植 人文素養 、 強   化 長庚辦學 精神及 職場倫理、涵泳道德情操為宗旨   肆、   參加對象： 本校 大學部及研究所 在學學生 、但 應屆畢業生於 6 月底前投稿，仍具參賽資格   伍、   徵 稿 項目：   ( 一 )   短篇 小 說組： 五千 字至 二 萬字   ( 二 )   散文組：二 千 字至 四 千 字   ( 三 )   新詩組： 四 十行以內（含空行）   陸、   獎勵：   ( 一 )   短篇小說 組   第一名 ： 一名， 獎金 二 萬元 ， 獎 狀 一 幀   第二名 ： 一名， 獎金一萬元 ， 獎狀一 幀   第三名 ： 一名， 獎金 八仟 元 ， 獎狀一 幀   佳    作 ： 三 名 ， 獎金 每名 參 仟 元 ， 獎狀一 幀   ( 二 )   散文組   第一名 ： 一名， 獎金 一 萬元 ， 獎狀一 幀   第二名 ： 一名， 獎金 八仟 元 ， 獎狀一 幀   第三名 ： 一名， 獎金 六 仟 元 ， 獎狀一 幀   佳    作： 三名，獎金每名 貳 仟 元 ， 獎狀一 幀   ( 三 )   新詩組   第一名：一名，獎金一萬元 ， 獎狀一 幀   第二名：一名，獎金八仟元 ， 獎狀一 幀   第三名：一名，獎金六仟元 ， 獎狀一 幀   佳    作：三名，獎金每名 貳 仟元， 獎狀一 幀   收稿事項：   ( 一 ) 收件 日期： 自即日 起至 1 1 4 年 10 月 1 2 日 ( 日 )   24:00 截止。  

